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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销业务办理指南 

重要提示： 

1、 因投资者资料不真实或存在伪造、变造、冒用他人名义、传真件与原件不符、存在重大隐瞒等情况，造成的一

切法律后果由投资者承担； 

2、 投资者应保证其依法有权投资本公司所管理的产品，并且其用于投资本公司产品的资金来源合法，不存在任何

瑕疵，否则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3、 办理业务需按照相应单据上的填写要求进行填写，并保证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和有效，申请表格涂

改无效； 

4、 投资者办理本公司业务的资料发生改变时，应及时联系本公司变更有关资料，因投资者未能及时变更有关资料

所可能导致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5、 机构投资者提供的所有复印件需要加盖相应印鉴； 

6、 请投资者提交交易资料后，尽快与直销柜台取得联系；如果业务办理有任何疑问，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

热线咨询。联系电话：021-3887 4600； 

7、 直销柜台在 T+1（QDII 基金为 T+2）工作日传真 T 日的业务申请确认单给有需要的客户。直销柜台在 T+7 工

作日内收到投资者业务申请单原件后，将为选择寄送服务的投资者寄送业务申请受理回执或业务确认单； 

8、 本指南与基金/产品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本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不一致的，以基金/产品合

同、《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本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中规定的为准； 

9、 本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监管机构要求、业务开展需要等具体实际情况对下列业务办理的申请资料进行调

整，并对本指南定期或不时修改、更新；本公司保留对本指南的解释权。 

 

一、直销机构                                                                                               

直销机构名称：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33号花旗集团大厦17楼1708室 

邮政编码：200120 

联系电话：021-38556789 

传真： 021-38556751 

直销邮箱：direct-selling@taipingfund.com.cn 

网址：www.taipingfund.com.cn 

本公司指定的直销账户如下： 

户名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账户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账户 

开户银行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茂大厦支行 交通银行上海交银大厦支行 

银行账号 1001164829013353731 310066577018800036443 

大额支付号 102290016484 301290050852 

 

二、开户                                                                                                   

   （一）个人投资者：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本人签字； 

2、 填妥的《电子交易申请函》，本人签字； 

3、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本人签字； 

4、 《个人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本人签字； 

5、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证、军官证、士兵证、护照、户口本）；  

6、 本人的储蓄账户或银行借记卡原件及正反面复印件，银行账户名称与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保持一致； 

7、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机构投资者：  

所需填写的业务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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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2、 《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3、 《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4、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加盖公章）； 

5、 《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加盖预留印鉴）； 

6、 《机构及其控制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 

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 投资人的《营业执照》副本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 预留银行账户的开立证明文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增开交易账户，必须填写原基金账户、账号，并注意使用的证件、投资者名称必须与开户时使用的证件、投资者名称完全

一致；如投资者在我公司直销柜台首次增开交易账户所需资料与开户一致，原有直销客户增开交易账户只需提交《账户业务申请

表》、身份证明材料； 

2. 原有直销客户，持上海/深圳证券账户卡或上海/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卡在直销中心开户/注册中登基金账户时，需提供《账户业

务申请表》、上海/深圳证券账户代码卡或上海/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代码卡原件及复印件（其户名、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需与在

直销交易账户内信息一致，如不一致，需要填写《资料变更申请表》，把直销交易账户内的信息进行更正，使双方信息保持一致，

否则有可能开户/注册失败）； 

3. 原有直销客户，如无深圳证券账户卡/深圳开放式基金账户卡，开立/登记中登账户时，只需提交《账户业务申请表》、身份证明

材料； 

4. 企业年金计划、社保基金、保险产品、信托产品、资产管理计划等办理开放式基金账户业务，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可以“共性

资料事先备案、个性资料单独提供”的方式，先提交共性资料至我司直销柜台进行备案，再在开户时根据开立账户的产品性质提

供相应的个性化资料。 

 

三、认/申购、 赎回、基金转换、转托管、修改分红方式、撤销交易申请                                           

1、 填妥的《交易业务申请表》（个人投资者需本人签字，机构投资者需加盖预留印鉴）； 

2、 个人投资者，须提供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 

3、 如办理基金认购/申购，须提供划转凭证复印件，建议汇款转账时注明款项用途。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的认申购行为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品合同规定的条件； 

2. 基金认购期内，相应交易申请的受理时间以该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基金成立后开放申购、赎回、转换等交易业务，相应交易受

理的截止时间为基金开放日的 15：00，交易截止时间之后收到的委托申请将视为下一交易日的申请。如遇不可抗情况，请以届时

公告内容为准； 

3. 投资者在办理交易业务前请确认是否已在本公司开户。如果投资者在开户时没有填写过《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在首

次办理交易业务前需要填写《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 

4. 投资者可以同时申请办理开户和认购/申购，但认购/申购申请的有效要以开户成功为前提。如基金注册登记机构确认开户失败，

则该笔认购或申购视为无效申请，认购或申购资金退回投资者账户； 

5. 投资者办理转托管业务，需先在转入机构开立该基金对应的 TA 基金账号和交易账号，且转入机构必须为该基金的销售机构。从

本公司直销柜台转出基金份额，可选择托管转出或一步转托管，在《交易业务申请表》中填写转入销售渠道及代码（即转入机构

席位号）。由其他销售渠道转入本公司直销柜台（代码 214），如办理的是一步转托管，无需再向本公司直销柜台提交申请，如

办理的是托管转出，需向本公司直销柜台提交托管转入申请，并在《交易业务申请表》中填写转入指定交易账户； 

6. 请投资者提交交易资料后，尽快与直销柜台取得联系。如果业务办理有任何疑问，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咨询； 

7. 《交易业务申请表》一式两份，业务办理盖章完毕后由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直销柜台在 T+1（QDII基金为 T+2）

工作日传真 T日的业务申请确认单给有需要的客户。直销柜台在 T+7工作日内收到投资者业务申请单原件后，将为选择寄送服务

的投资者寄送业务申请受理回执或业务确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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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账户信息变更                                                                                          

 （一）个人投资者： 

1、 如开户时名字与身份证件不一致（需临柜办理）：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2、 如身份证件号码、姓名在户籍注册地发生变化（需临柜办理）：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新、旧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文件。 

 

3、 更改预留银行账号：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有直销账户内有基金份额、在途资金、在途份额，需提供）原卡的挂失回单、销户回单、换卡回单或由

银行开具证明说明两卡同系本人名下。证明中应包含客户姓名、客户身份证号码、新旧银行卡号、银行章，

以及换卡行联系人和联系电话。客户也可提供公证书代替银行证明，公证书中需包含客户姓名、身份证号

码、新旧银行卡号等信息； 

4) 新卡正反面复印件、新卡开卡回单或办理业务的加盖银行业务印章的回单（需要包含银行章、客户姓名、

银行账号等信息）； 

 

4、 更改银行户名或开户网点：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5、 更改服务资料：   

1) 填妥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二） 机构投资者： 

1、 变更账户名称：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人章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的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

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 指定银行账户的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公章或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4)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5) 《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6) 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上述申请资料及复印件请加盖单位新公章。 

 

2、 变更法定代表人：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法人章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的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

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 《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4)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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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定代表人及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上述申请资料请加盖新法人章。 

 

3、 变更开户证件号码：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有效法人营业执照的正本或副本复印件并加盖公章（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

组织提供民政部门或主管部门颁发的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4、 变更预留银行账户信息； 

1) 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银行《开户许可证》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证明复印件加盖公章； 

3) 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 变更/增加经办人： 

1)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3) 《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4) 新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预留印鉴。 

 

6、 变更预留印鉴： 

1)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2) 新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7、 变更机构经办人联系电话，传真电话或者通讯地址： 

1)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资料变更申请表》； 

2) 新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预留印鉴。 

 

五、注销基金账户、撤销交易账户                                                                             

1、 填妥的《账户业务申请表》； 

2、 本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机构投资者需提供经办人身份证件复印件加盖预留印鉴。 

 

注意事项： 

1. 投资者提交注销基金账户前应检验：账户内无任何基金份额，且该账户未被冻结或挂失，同时该账户无交易申请和其他未确认的

申请； 

2. 投资者提交撤销交易账户前应核验：该交易账户内无基金份额，没有通过该交易账户提交的未确认申请，基金账户和交易账户均

处于正常状态。  

 

六、非交易过户                                                                                             

非交易过户由基金登记机构直接受理，过户行为统一由基金登记机构核实相关资料后给予办理。 

1、 个人投资者因继承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 

1) 继承人填妥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表》，并签字确认； 

2) 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或司法机关提供的能证明被继承人原身份证号码的文件原件； 

3) 继承公证书原件、法院判决书等能够证明申请人具有继承权的文件原件及复印件； 

4) 完税证明； 

5) 证明被继承人死亡的有效法律文书原件及复印件； 

6) 继承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太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业务办理指南 
 

 

 

 - 5 - 

2、 因捐赠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 

1)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2) 捐赠公证书原件； 

3) 捐赠方的身份证件： 

个人捐赠方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机构捐赠方应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4) 捐赠方为机构的，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

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5) 受赠方的身份证明文件： 

个人受赠方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机构受赠方应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6) 受赠方为机构的，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

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7) 捐赠方、受赠方的基金账户卡； 

8) 捐赠方或受赠方中任何一方为机构的，本公司仅办理公益性捐赠。 

3、 因司法判决而发生的基金非交易过户： 

1) 填妥并加盖预留印鉴的《非交易过户申请表》； 

2) 已生效的司法判决书或司法调解书原件； 

3) 司法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证明及复印件、介绍信、执行公务证； 

4) 执行裁定书原件； 

5) 协助执行通知书原件；  

6) 当事人双方有效证件： 

个人应提交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机构应提交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或注册登记证书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7) 当事人为机构的，还应提供法定代表人对经办人的授权委托书，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

是第二代身份证，请提供正反两面的复印件）； 

8) 当事人双方均为个人投资者，应提供双方过户声明书原件（需要双方签字）。 

其他非交易过户情形下，必须提供基金登记机构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直接向基金登记机构 

 

七、非法人机构开立基金账户资料要求：                                                                       

适用对象：企业年金计划，社保基金组合，证券或基金的集合计划或专户，银行、信托公司等的理财产品,保险公司

的保险产品等。 

（一） 企业年金计划  

所需填写的业务表单： 

1、《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1) 托管人对《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托管人公章或托管部门章及法人代表章，并提交托管合同； 

2) 投资管理人对《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投资管理人公章及法人代表章，并提交投资管理合同。  

2、《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3、《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4、《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加盖公章）。 

5、《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加盖预留印鉴）； 

所需提供以下材料： 

1、 投资管理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 

2、 投资管理人的《企业年金资格管理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托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托管部门章）； 

4、 托管人的《年金托管资格证书》复印件(加盖托管部门章)； 

5、 托管人出具的银行开户相关证明，加盖托管人公章或托管部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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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托管人的法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7、 管理人的法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8、 企业年金计划在劳动保障部门备案的确认文件复印件； 

9、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注意事项：如非企业年金计划的组合产品开立基金账户，需进一步提供能证明该年金计划组合产品的受托人与托管人、投资管理

人委托关系的托管合同和投资管理合同，提供合同首页和盖章页的复印件（加盖托管部门章或投资管理人单位公章）。 

 

（二） 社保基金组合 

所需填写的业务表单： 

1、《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1) 托管人对《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托管人公章或托管部门章及法人代表章，并提交托管合同； 

2) 投资管理人对《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投资管理人公章及法人代表章，并提交投资管理合同。  

2、《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3、《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4、《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加盖公章）。 

5、《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加盖预留印鉴）； 

所需提供以下材料：  

1、 投资管理人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管理人的法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托管人的营业执照（最新年检过的副本）复印件加盖托管部门章； 

4、 托管人的法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 托管人出具的银行开户相关证明，加盖托管人公章或托管部门章；  

6、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确定管理人及相应投资组合的确认函复印件，加盖托管人托管部门章或投资

管理人单位公章； 

7、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三） 银行、券商、信托公司的理财产品、理财计划等 

所需填写的业务表单： 

1、《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2、《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3、《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4、《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加盖公章）； 

5、《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加盖预留印鉴）。 

所需提供以下材料： 

1、 此理财产品或计划所属机构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此理财产品或计划管理人的法人和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3、 此理财产品或计划的批文/备案文件的复印件（加盖公章）；  

4、 指定的银行账户开户证明：  

1) 如有托管人，则出具由托管人加盖托管部门章的银行开户证明；  

2) 如无托管人，则由理财产品或计划所属机构出具银行开户证明。 

5、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四） 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1、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2、 《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3、 《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4、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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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加盖预留印鉴）； 

 

所需提供以下材料： 

1、 企业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保险产品的批文/备案文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 指定的银行账户开户证明； 

1） 如有托管人，则出具由托管人加盖托管部门章的银行开户证明；  

2） 如无托管人，则由理财产品或计划所属机构出具银行开户证明。 

4、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5、 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6、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八、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开户业务指南                                                                                

所需填写的业务表单： 

1、 《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公章、印鉴章及法人章）； 

1) 托管人对《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托管人公章或托管部门章及法人代表章，并提交托管合同；  

2) QFII 对《账户业务申请表》，加盖投资管理人公章及法人代表章，并提交投资管理合同。  

 2、 《基金业务多经办人授权委托书》（如需，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3、《电子交易申请函》（加盖公章）； 

4、 《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权益须知》（加盖公章）； 

5、《机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测试问卷》（加盖预留印鉴）。 

所需提供以下材料：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对 QFII托管资格的批复、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 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发的 QFII投资额度的批复复印件； 

3、 QFII证券投资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托管部门章； 

4、 预留同名银行账户的《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或《开立银行账户申请表》复印件或指定银行出具的开户

证明文件； 

5、 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件复印件（加盖公章）； 

6、 直销机构依法律法规要求或谨慎的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